	登记人
	
	联系电话
	
	房屋用途
	

	房屋坐落
	
	结构类型
	

	产权人
	
	联系电话
	
	建筑面积
	

	装修施工单位
	
	施工负责人
	
	联系电话
	

	开工时间
	            年       月
	竣工时间
	            年      月

	装饰装修

登记内容
	装饰装修登记内容（在对应项目前□内打√）

□1、拆改墙体     □2、拆改楼板           □3、拆改柱、梁

□4、增大荷载     □5、降低室内地坪标高   □6、其他拆改项目                    

□7、装饰装修工程不涉及上述1-6项等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及《无锡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所规定的结构改造行为

            登记人（签章）：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物业服务企业（房屋管理单位）填写

	房屋结构改

造许可决定

及建筑主体

变动方案

来源
	□市行政服务中心核准的房屋结构改造安全许可决定   编号：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可行性方案               编号：              

□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方案                         编号：              

	
	受理人：

        年    月   日
	受理单位全称：

（盖章）

	物业服务企业（房屋管理单位）检查情况
	□装饰装修工程按已登记内容施工

□装饰装修工程变更或超出已登记内容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

□装饰装修工程未经房屋结构改造安全许可擅自进行房屋结构改造

	
	检查人：                                                 年    月   日


无锡市房屋装饰装修登记表

                                                              无锡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编制

登记须知

一、房屋所有人、使用人应当在房屋装饰装修工程开工前，按规定如实填报此表向物业服务企业（房屋管理单位）登记，履行告知义务。

二、房屋装饰装修登记应提供的材料

1、房屋所有人或者使用人身份证明；

2、房屋所有权证或者其他确认其民事权利的有效证明；

3、装饰装修方案；

4、涉及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载结构的，需提交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应当提供由依法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可行性方案；符合《无锡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的，还应当提供房屋结构改造安全许可决定；

5、委托装饰装修企业施工的，需提供该企业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6、委托他人办理房屋装饰装修登记的，应当提供房屋所有人出具的书面委托材料；

7、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三、房屋装饰装修登记表填写须知

1、登记表中“登记人”一栏填写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房屋坐落”填写房屋所在路名、小区以及门牌号，“房屋用途”填写住宅或者非住宅，“结构类型”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填写；

2、“装饰装修登记内容”一栏要如实逐项填写，所有内容一次登记完毕，在对应项目前□内打√，并在“登记人（签章）”处签章确定，注明登记时间。

四、注意事项

1、物业服务企业（房屋管理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无锡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认真实施房屋装修装饰登记制度，做好所服务小区内房屋装饰装修的日常管理和检查工作，发现未登记即装饰装修、擅自变更或超出已登记内容等违反房屋安全管理的行为应当劝阻、制止，并及时报告房产行政管理部门，否则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

2、登记人在装饰装修施工中擅自变更或超出已登记内容，即为登记不实，视为房屋装饰装修未登记，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实施房屋结构改造未取得房屋结构改造安全许可，或擅自改变许可项目或超出许可范围装饰装修的，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

3、登记人委托他人或装修施工单位全权负责装饰装修施工的，需将已登记的装饰装修内容告知被委托人或装修施工单位，并承担相应责任。

